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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目： 

《阿闍世王授決經》 

內容： 

《阿闍世王授決經》（14）  法炬譯 

1.《採花違王上佛授決號妙花經》  竺曇無蘭譯 

貧女以二錢買油供佛（1.缺）。採花人違王供佛；闍王佛滅後於靈山見佛：（1.缺）並蒙

授記。 

出處： 

貧女以二錢買油供佛（1.缺）。 

※參見《阿闍世王授決經》卷 1 (CBETA, T14, no. 509, p. 777, a23-b25)： 

時阿闍世王請佛，飯食已訖，佛還祇洹。王與祇婆議曰：「今日請佛，佛飯已竟，更復

所宜？」祇婆言：「惟多然燈也。」於是王乃勅具百斛麻油膏，從宮門至祇洹精舍。 

時有貧窮老母，常有至心欲供養佛而無資財，見王作此功德乃更感激，行乞得兩錢，

以至麻油家買膏。膏主曰：「母人大貧窮，乞得兩錢，何不買食以自連繼，用此膏

為？」 

母曰：「我聞佛生難值，百劫一遇。我幸逢佛世而無供養，今日見王作大功德，巍巍無

量激起我意，雖實貧窮故欲然一燈，為後世根本者也。」 

於是膏主知其至意，與兩錢膏應得二合，特益三合凡得五合。母則往，當佛前然之。

心計此膏不足半夕，乃自誓言：「若我後世得道如佛，膏當通夕光明不消。」作禮而

去。 

王所然燈或滅、或盡，雖有人侍恒不周匝；老母所然一燈，光明特朗，殊勝諸燈通夕

不滅，膏又不盡。至明朝旦，母復來前頭面作禮，叉手却住。 

佛告目連：「天今已曉，可滅諸燈。」目連承教，以次滅諸燈，燈皆已滅，惟此母一燈

三滅不滅，便舉袈裟以扇之，燈光益明；乃以威神引隨藍風以次吹燈，老母燈更盛

猛，乃上照梵天，傍照三千世界悉見其光。 

佛告目連：「止！止！此當來佛之光明功德，非汝威神所毀滅。此母宿命供養百八十億

佛已，從前佛受決，務以經法教授開化人民，未暇修檀，故今貧窮無有財寶。却後三

十劫，功德成滿當得作佛，號曰須彌燈光如來、至真，世界無有日月，人民身中皆有



大光，宮室眾寶光明相照如忉利天上。」 

老母聞決歡喜，即時輕舉身昇虛空，去地百八十丈，來下頭面作禮而去。 

採花人違王供佛； 

※參見《阿闍世王授決經》卷 1 (CBETA, T14, no. 509, p. 777, b27-c28)： 

祇婆曰：「王所作雖多，心不專一，不如此母注心於佛也。」乃更往請佛。宿勅諸園

監，各令晨採好華，早送入宮至中。 

佛便晨出祇洹，徐徐緩行，隨道為人民說法，投日中至宮。有一園監持華適出園巷，

正與佛會於大道之衢，聞佛說經一心歡喜，即以所持華悉散佛上，花皆住於空中當佛

頭上。佛即授決曰：「汝已供養九十億佛，却後百四十劫，汝當為佛，號曰覺華如

來。」其人歡喜，即時輕舉身昇虛空，來下作禮畢，即更自念：「我王為人性大嚴急，

故宿勅我齋戒將華，當以供佛，而我悉自以上佛，空手而往，必當殺我。」便徑歸

家，置空華箱於戶外，入告婦言：「我朝來未食，王今當殺我，急為具食。」 

婦聞大惶，懅曰：「王何故相殺？」便為婦本末說之。婦即出，至竈下具食，天帝釋便

以天華滿空箱中。婦持食還，見戶外箱中華滿如故，光色非凡，即以告夫。夫出戶

視，知是天花，心大歡喜，止不復食便持華入。 

王適出迎佛，道與王相逢。王見華大好，世間希有，即問監曰：「我園中大有此好華乃

爾，而汝前後不送上，汝罪應死，寧知之不？」 

監曰：「大王！園中無有此華。臣朝早將園華道路逢佛，不勝歡喜，盡以上佛，即授與

我決。知當殺故，過家索食，比其頃出視空箱中，復見此華；必是天華，非園所有。

今我生既卑賤，為王守園，拘制縣官不得行道；一已授決，正爾而死，必生天上，十

方佛前無所拘制，可得恣意行道。王若相殺，我無所在也。」 

王聞授決，便生慚怖，肅然毛竪，即起作禮，長跪懺悔。佛至宮，飯食已訖，呪願而

去。 

闍王佛滅後於靈山見佛：（1.缺）並蒙授記。 

※參見《阿闍世王授決經》卷 1 (CBETA, T14, no. 509, p. 777, c28-p. 778, b2)： 

王復問祇婆曰：「我前請佛，而老母受決；今日設福，而園監受決；我獨何故初無所

獲？心甚於悒，當復宜作何等功德耶？」 

祇婆曰：「王雖頻日設福，但用國藏之財，使人民之力，心或貢高、意或瞋恚，故未得

決。今宜割損身中自供之具，并脫瓔珞七寶珠環以作寶華，當與夫人、太子併力合

掌，自就功勤一心上佛，佛照王至誠必得決也。」 

於是王減徹廚膳晝夜齋戒，脫身上諸寶，合聚諸師曰前作華，王及夫人、太子皆自著



手，至九十日所作悉成，勅外駕當往上佛。傍臣白言：「聞佛前到鳩夷那竭國，已般泥

洹也。」 

王聞心大悲號，涕淚哽咽曰：「我故至心手作此華，佛雖般泥洹，我故當齎詣耆闍崛

山，以上佛坐處，展馳我意也。」 

祇婆曰：「佛者，無身亦無泥洹，亦不常住無滅無在；惟至心者為得見佛，佛雖在世

間，無至心者為不見佛，大王至誠乃爾，佛雖般泥洹，往必見佛。」 

便至耆闍崛山中，見佛且悲且喜，垂淚而進，頭面作禮，以七寶華前散佛上，華皆住

空中化成寶蓋正當佛上，佛便授與王決曰：「却後八萬劫，劫名喜觀，王當為佛，佛號

淨其所部如來，剎土名華王，時人民壽四十小劫。」 

阿闍世王太子，名旃陀和利，時年八歲，見父授決甚大歡喜，即脫身上眾寶以散佛上

曰：「願淨其所部作佛時，我作金輪聖王得供養佛，佛般泥洹後，我當承續為佛。」其

所散寶，化為交露帳正覆佛上。 

佛言：「必如汝願，王為佛時必當作金輪聖王，壽終便上生兜率天上，壽盡便下作佛，

在藥王剎土教授，佛號栴檀，人民壽命國土所有，皆如淨其所部。」 

佛時授決適竟，王及旃陀和利前為佛作禮，便㸌然不見佛所在。 

條目： 

《薩羅國經》 

內容： 

《佛說薩羅國經》（14） 附東晉錄 

1、王見佛聞法，受決。 

2、彌勒、文殊等俱。 

出處： 

1、王見佛聞法，受決。 

※參見《佛說薩羅國經》卷 1  (CBETA, T14, no. 520, p. 793, b24-p. 794, a14)： 

佛言：「大善！王及臣民、中宮太子皆平安乎？」 

王言：「蒙得佛恩，皆悉如宜。」 

佛言：「王貪濁色欲，恣心無厭，賦斂財寶，餚膳兼味，園觀浴池遊戲無極，不念無

常，何益萬分？人為欲縛不惟後世，即致泥犁畜生之屬，但坐無厭燒炙形殘，飢不及

飡渴無水漿，屏營愁毒迭互相然，皆坐無慮逆心犯惡。在世雖富深宮尊位，是悉無常



如夢已寤，想命獨生無一隨者。」 

王前長跪啟白：「世尊！以何方便，得離此罪？佛為法王一切所歸，佛為正尊眾生宗

仰，願見拯舉得免此苦。」 

佛言：「善哉！王立信本，施行四事，可得離罪：一曰、所有施與無所愛惜；二曰、少

欲瞋恚割損貪食；三曰、聞佛經戒信受不犯；四曰、敬慎法師厚善知識；是為四事可

得清淨。」 

王心生念欲施大檀，便前禮尊叉手白佛：「願屈光儀到宮小飯。」佛即默然，已受其

請。 

王歸宮內勅臣官屬：「佛者難值如優曇鉢華，今已得之當好供養，出諸華香幢幡伎樂，

莊嚴宮室掃灑令淨，城中街里皆施幡蓋。」 

中宮夫人及國人民，悉受王教整頓床座，即勅太官作百味之食，調和香甘便行迎佛：

「供具已辦，願可勞神。」 

佛即用時，於坐而得，便放威神感動眾會，四部弟子百千天人，及諸龍神、犍沓和等

眷屬圍遶群從隨佛，四天前導釋梵擁蓋，菩薩大士侍佛入城。 

佛蹈門閫境界震動，盲聾瘖瘂被毒病瘦，皆悉完具平復如故，箜篌樂器不鼓自鳴。佛

放光明悉照宮室，城郭舍宅悉作琉璃，內外洞達莫不見佛。 

佛前上殿就師子座，王及太子、國臣人民，即下飯具手自斟酌，飯食已訖便行澡水，

一切人民眾坐已定。王取小机前坐聽經，佛轉法輪說不退轉，王即歡喜以衣奉佛，其

價千萬世所希有，所散之衣懸在虛空，便於佛上化成華蓋，交露七寶悉皆垂珠，從是

垂珠出其光明，遍照十方無數佛土。王及臣民、後宮太子、夫人、美女合萬餘人，見

是變化莫不踊躍，皆發無上正真道意，八百天神得不起法忍，五千菩薩立不退轉，無

數千人皆興德本，壽終已後皆生天上。 

佛語阿難：「是王供事五百餘佛，惠施財寶，等行慈哀，尊法不倦，是當來劫當得作

佛，號名慧光如來、至真、平等正覺；是國人民及諸夫人，當承其福悉當得佛。」 

王聞授決踊在空中，現身離地百四十丈，從上來下歎佛功德：「佛者，甚尊為眾作本，

其德若天無所不覆。」 

國人八千聞授王決，善發淨心願為菩薩。 

佛說經訖，一切眾會及人非人，莫不歡喜。世尊權道，所化如是。 

2、彌勒、文殊等俱。 

※參見《佛說薩羅國經》卷 1 (CBETA, T14, no. 520, p. 793, a27-b7)： 

佛便現神如意三昧，放大光明靡所不照，感動八方及人非人、諸天龍神追侍在後；帝



釋、梵天手執珍奇七寶之蓋獻御奉佛，彌勒、文殊、目連、羅雲、阿難、離越、舍利

弗諸弟子菩薩，無數千人皆悉隨從，俱適彼國，百鳥畜獸相和悲鳴，倡伎眾樂不鼓自

鳴，枯木諸樹皆自更生，溝渠江海龜鼈魭䰿，水性之屬莫不忻懌，三千國土皆大震

動，地生蓮華大如車輪，珍寶琉璃轉相雜成，其色甚妙光耀人目。 

條目： 

《長者子制經》 

內容： 

《佛說長者子制經》（14）  安世高譯 

1.《佛說逝童子經》 支法度譯 

2.《佛說菩薩逝經》 白法祖譯 

發心施佛，願精進前會當得佛。授決。 

出處： 

※參見《佛說長者子制經》卷 1 (CBETA, T14, no. 526, p. 801, a1-24)： 

佛預知其母慳貪，佛便放威神徹照七重門內。制見佛光明心大歡喜，制即復到母所，

啟語言：「愚人不知布施，譬如盲人墮火中，其人但坐無目故。世間人但坐慳貪，不信

布施，後當得其禍。人心念惡、口言惡、身行惡，愚癡不信佛、不信經、不信比丘

僧，死後皆墮地獄中餓鬼畜生中。人不慳貪，信布施，後得其福，身行善、口言善、

心念善，自得其福其人家常當與，智者相隨令人有智。」 

制言：「母不肯匃與者，自持我今日飯分來，我寧一日不食。哀我疾持來，我欲與是

人，恐是人棄我去。是人棄我去，是人難值。」 

其母復不肯與，制便自往取飯分，復取所著好衣，持去至佛所，前以頭面著佛足，却

住叉手，白佛言：「持我所有衣被、飯，願上佛。」佛默然不應。 

制復白言：「今佛是天上、天下人師，當哀度脫我曹，願為我受之，當令我得福。」如

是者三，佛便受之，制即大歡喜。 

佛語制言：「今諸慳貪者汝皆伏之，今日汝施與佛衣被、飯食，使汝心中諸欲願者，亦

皆得之。」 

制大歡喜，復白佛言：「我所可願者，亦不求作第二忉利天王釋，亦不求作第七天王

梵，亦不求世世豪貴，願使我智慧光明如佛。」 

佛言：「大善！諸所願者皆令得之。」」 

※參見《佛說長者子制經》卷 1 (CBETA, T14, no. 526, p. 801, b22-c18) 



佛便語制：「汝前後所承事凡六萬佛，汝常當願求作佛，汝常持心精進承事諸佛，却後

二百億萬劫，汝不復更地獄餓鬼畜生中，却後二百億萬劫竟，汝當作遮迦越王，當有

十億小國皆屬汝，汝當領四天下當飛行。汝所行當正，壽盡當上生第七梵天、第四兜

術天，天上壽盡，當復下生作遮迦越王，壽盡當復上生第七梵天。如是上下百億萬劫

竟，汝當作佛字須彌迦羅，當度脫天上、天下人民，汝生下地當照萬二千億天地，上

至二十八天上，天地皆為大動，夜明如日出，人民皆壽七千億歲。汝身當長二百丈，

當有萬一千城，城皆四百八十里，城皆板著之，皆刻鏤金銀、琉璃、水精、珊瑚、車

𤦲、馬瑙七寶。 

「汝作佛時，當再會說經，一會時有六千億沙門皆得阿羅漢；第二會說經時，有四千

億沙門皆得阿羅漢。當爾時，人民無有偷盜者，男子、女人皆同一心無有惡者，亦無

山林谿谷，地皆平正，人民無有疾病憂苦，皆安樂，所居皆自守。天日三雨裁淹塵

土，人欲議語皆大聚會，夏月則不暑，冬月則不寒皆得中適。 

「汝教授精舍名為難提陀，若有男子、女人，持戒布施與佛辟支佛阿羅漢，求作佛者

皆可得佛。道不可不求，八方上下無有能窮極者，佛智慧如是，天下人不知生所從

來，亦不知死趣何道。」 

條目： 

《須摩提長者經》 

內容： 

《佛說須摩提長者經》（14）   支謙譯 

明無常力大，諸佛亦歸無常───據聲聞法以入大乘。 

出處： 

※參見《佛說須摩提長者經》卷 1 (CBETA, T14, no. 530, p. 807, a2-b17)： 

佛復告諸大眾：「汝等當觀非常，不離是念。諸大眾等！我知過去諸佛為一切眾生作大

橋梁，有大慈悲，普及一切。過去佛者名為迦葉佛、拘孫帝佛、拘那含牟尼佛、隨葉

佛、尸棄佛、定光佛。如是等恒河沙數諸佛如來，斷除一切不善之法，修集甚深無量

善法，於諸法中無所罣礙，而皆無常。過去亦有無量辟支佛，志樂靜寂，善修其心，

亦皆無常。過去諸佛弟子無量無邊，皆得漏盡、意解、三明、六通及八解脫，永離生

死，得到彼岸，亦為無常之所遷變。過去亦有五通仙人，淨修其戒，壽無量劫，悉歸

無常。往昔亦有無量轉輪聖王及諸小王，七寶具足，無所乏少，亦復無常。我於過去

無量世中作諸國王，以頭、目、髓、腦，及以手、足、國城、妻、子、象、馬、七

珍、宮殿、樓觀、五樂之具，一切布施。我於爾時兼修淨戒，無所虧損。若有人來求

是諸物，歡喜施與，不生瞋心，亦無嫉意；勇猛精進，身心不懈；深修禪定解脫三

昧；以深利智、廣大之智、無礙無等甚深智慧，具足如是無量功德。我行菩薩道時，



以是功德坐菩提樹下，以金剛心而立誓言：『不起此坐，當破四魔，得一切種智、十

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法。』適發此念，天魔波旬將諸兵眾，器仗嚴飾，遶菩提

樹，面各三十二由旬，而作惡念：『我以此兵眾必壞是人，令不成道。』我爾時伸手按

地，魔眾眷屬即便破散。我所知、所得、所覺之法當現證驗，應得成道。爾時即集無

量功德智慧，以一念相應慧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轉法輪，自得成就，亦復成

就一切眾生。爾時有三夜叉：一名阿羅婆伽，二名毘沙那伽，三名修脂藍。如是等無

量鬼神化令持戒；於九十五種外道中最尊、最上、無與等者，斷除一切三毒根本，無

有生、老、病、死之患，而得成就無上道法。然亦當為無常所轉，却後三月當般涅

槃。」 

復告大眾：「汝等觀此無常，終不捨人。如來得一切種智，色身相好，具足成就，而不

能免。過去、未來、現在諸佛亦歸無常。是故汝等當深觀察無常之法！若能如是，無

復恩愛係戀之心，亦無貪欲、瞋恚、愚癡之想，永斷生、老、病、死之苦，得離一切

不善之法，增益無量清淨之行，深達諸法十二緣起。以是因緣常值諸佛。所以者何？

若人得達十二因緣，即是見法；若見法者，即名見佛；欲見佛者，當持淨戒，威儀無

缺。」」 

※參見《佛說須摩提長者經》卷 1 (CBETA, T14, no. 530, p. 807, b17-c24)。 


